公共電視台  (A棟車道勤務內容)

	分機：1169  無線電代號：02    日班07：00-19：00(勤務時間)

	時   間
	勤      務     內     容

	07：00-09：30
	1、執行交通管制，查核進入車輛是否有停車證。

2、訪客、A棟大樓上班人員無識別證者，均須辦理換證手續。（全天）

3、車道口外左右二側劃有機車停車格，如未停於停車格內之機車，需告知車主

   停入格內。

4、車道口紅線區禁停汽、機車及抽煙。

5、更換錄影帶。

	09：30-17：00
	1、巡查地下停車場時間兩次為09：30及14：00，如有違規需立刻處理。

2、緩衝區內佈景道具不可以置紅線管制區內，不准於緩衝區內抽煙。

3、緩衝區內車輛停以1部為限，上下貨結束，需立即離開、轎車不准進入。

4、各種車輛暫停均需登記其車號及送貨之單位。(進入、離開時間).

5、平面停車場管制，會內訪客需事先至管理部洪士超先生處辦理停車申請手續。(會內人員申請)車輛進入時需告知停車之車位號碼。

6、平面停車場固定停車位：8大7位（1-7），6FGOODTV1位，需事先申請，每星期兩次，公視來賓9位，合計17位。

	17：00-19：00
	執行交通管制。

	晚班19：00-07：00(勤務時間)

	19：00-19：30
	執行交通管制。

	19：00-23：00
	勤務內容同09：30-17：00。

	23：00
	1.關閉鐵捲門，不准有任何汽、機車進入(佈景道具事先報備申請除外，憑總務組黃振華先生通知)。

2.人員均需由大廳出入，停放於B3或B4有停車證之上班人員車輛可以出去。

	23：00-07：00
	1.23：00-06：00每隔15分鐘，須在OB車庫房門口刷卡壹次。

2.01：00-05：00每整點巡邏打卡各樓層，巡邏打卡須注意燈光及門禁管制。

如有異況須立刻處理，並請登記，於交接班時告知同仁。 

3.未依以上時間刷卡者，每次罰款200元。

	05：30
	開鐵捲門。

	注意事項
	1.緩衝區內限暫停一部車輛上下貨。

2.一級主管至A棟洽公(公共電視台B棟)車輛均不可以停放於公務車位。

4.車輛如有異動，均需事先填寫二聯式車輛異動申請單，兩聯均須警衛簽名，一

  聯放置異動車輛內(可識別處)一聯置於車道警衛室，以便查核。
5.平面停車場固定停車位：8大7位(可停10輛車)其餘停車位均需按照停車手續

  辦理。(行政部車輛管理人員洪士超先生分機1182)

6.OB車庫內車輛(中OB、20人座中巴、大OB)進出時間均需記載於勤務日誌。

7. OB車庫內只可停放(中OB、20人座中巴、大OB)，其他車輛禁止停放。

	交接項目
	警棍(2、分貝器KEY、捲門鐵搖控器及KEY、無線電對講機、充電座

電池(2、測溫器(3、雨衣一套、圓錐(44、橫桿(25、護欄(1、盆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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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台  (B棟大廳勤務內容)

	分機：8167、1000  無線電代號：03    日班07：00-19：00(勤務時間)

	時   間
	勤      務     內     容

	07：00-09：30
	1.檢查ATM是否正常，如故障須向出納組報備，勤務日誌須紀錄。

2. 所有人員憑證（員工佩帶識別證、來賓佩帶來賓證）進入大樓。執行人員認證管制。（全天）

3.大廳前人行道均不可停放汽、機車。

4.各部門員工借取辦公室鑰匙及報紙均需登記備查。

	09：30-12：00
	1.協助總機辦理來賓登記會客，並聯絡會內人員。

2.快遞、信件簽收須登記，並通知收件人領取。

3.大廳中門須嚴格管制，除參觀人員，大件物品進出，隨時保持上鎖狀態。

4.器材進出管制，一律憑會內物品攜出入証明單，証明單須主管簽名或蓋章，始

可放行。

5. 錄影人員進入需至大廳辦理簽到手續。

	12：00-13：00
	1.檢查ATM是否正常，如故障須向出納組報備，勤務日誌須紀錄。

2.午餐用餐時段，執行人員管制，(餐廳無對外開放，除A棟上班職員及康寧護

專教職員憑每人佩帶單位識別證外，其餘人員均不得進入)。

3.A棟上班職員(東森或GOODTV)及康寧護專教職員進入用餐無證者，均需辦理換證手續

	13：30-17：00
	勤務內容同09：30-12：00。

	17：00-19：00
	下班時段，執行人員管制。

	18：00
	開啟大門口照明燈，招牌燈，走廊照明燈。

	晚班19：00-07：00(勤務時間)

	23：00
	關大門口照燈、招牌燈。

	24：00
	關大廳照明燈，電梯口照明燈，開夜燈及檯燈。

	24：00-07：00
	注意監看A、B兩棟道監視器，如遇狀況隨時通知車道人員處理，並在勤務日誌

上註明，以備查核。

	06：00
	1.關夜燈及檯燈，開大廳照明燈，電梯口照明燈。

2.報紙整理擺放整齊。 

	注意事項
	1.五樓化粧間內置放物品櫃實施辦法已公佈，將個別教導開櫃辦法。

2.當日識別證未繳換回者，由晚班人員登記其資料於勤務日誌，此日早班人員負

  責連絡，並記載於勤務日誌。

3.23：00-06：00每隔15分鐘，需在員工入口旋轉門處刷卡壹次，未依以上時間刷卡者，每次罰款200元。

	交接項目
	警棍、檯燈、中控室內大樓鑰匙保管箱KEY、無線電對講機、充電器

電池(2、測溫器(2、各部門KEY共48支、磁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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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台  (B棟車道勤務內容)

	分機：1847  無線電代號：04    日班07：00-19：00(勤務時間)

	時   間
	勤      務     內     容

	07：00-09：30
	執行交通管制，車輛及人員憑停車證和識別證進入。（全天）

	09：30-17：00
	1.巡查是否有違規停車，隨時處理，並請在勤務日誌上登註，以便備查。

2.巡查停車場時間兩次：09：30及14：00。核對車證。

3.每隔兩小時至車道外巡視大樓四週有無可疑物品及人員遇有狀況隨時回報處

理。(暫時不執行)

4.新聞部後8米道及1、2號攝影棚之緩衝區，SNG車前，均不可以停放任何汽

  機車。

5.器材攜出入管制，一律憑單證放行。(新聞部採訪記者除外)

6.哨點四週均不可以放置垃圾，並請隨時保持乾淨。

	17：00-19：00
	1.執行交通管制，18：30以後欲進入B棟地下停車場之會內人員，均需填寫車位臨時停車異動單(事先填寫)二聯式表格(兩聯均須警衛簽名)，一聯置於車窗前，一聯交警衛查核。

2.隨時注意路口淨空，路口管制區，嚴禁車輛停放。

3.例假日，停車場對會內人員開放使用(主管車位除外)。

	17：30
	開啟車道口照明燈。(例假日不開燈)

	晚班19：00-07：00(勤務時間)

	19：00-19：30
	執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注意事項，請嚴格管制。

	19：00-02：00
	1.停車場內燈光需要管制。

2.23：00關車道口照明燈。

3.非有必要，不可以進入司機室內。

4、23：00-06：00每隔15分鐘，需在B1員工出入口處刷卡壹次，未依以上時間刷卡者，每次罰款200元。。

5、02：00關鐵捲門，任何車輛及人員均不得進入。下班同仁車輛放行。

	02：00-05：00
	每整點巡邏打卡各樓層，巡邏打卡需注意登光及門禁管制，如有異狀，均須

登記，並於交接時告知日班執勤人員。未依以上時間刷卡者，每次罰款200元。

	06：00
	開啟鐵捲門。

	交接項目
	無線電對講機、充電器、電池(2、測溫器(2、鐵捲門KEY、雨鞋一雙

圓錐(16、雨衣一套、橫桿(2、檯燈、警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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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台  (A棟大廳勤務內容)

	分機：1170、1171  無線電代號：01   日班07：00-19：00(勤務時間)   組長無線電代號：05

	時   間
	勤      務     內     容

	07：00-09：30
	1、 所有人員憑證（員工佩帶識別證、來賓佩帶來賓證）進入大樓。（全天）
2、分配各樓層報紙及信件。更換錄影帶。A棟大廳外車道上下車處不得抽煙。
3、執行人員管制，查核進入上班人員是否有佩帶證件，並執行体溫量測勤務，

   体溫超過設定時，需用耳溫槍再行量測一次。(体溫超過38.0以上通知組長處

   理)本項各哨點均需遵照辦理。

4、大廳前之車道及人行道均不可以停放汽、機車。

	09：30-12：00
	1、協助訪客辦理會客手續。

2、錄影人員進入需至大廳辦理簽到手續。

3、大廳四周如有任何異狀，均需立刻處理。並報備紀錄於勤務日誌。

4、訪客均需由中門進入，不可由圖書館進入。

	12：00-13：30
	午休用餐時間，執行人員管制，查核是否有佩帶證件。

	13：30-17：00
	1、處理A、B兩棟大樓所有郵件，郵件處理結束通知謝成建先生(分機8192)及

   A棟其他單位領取信件。(東森分機：3634或9、GOODTV分機：200)

2、掛號郵件和快遞需分開登記。

3、如有前一日之退件需同時處理退回郵務士，掛號退件需請郵務士簽名。

4、晚報領取不需簽名(僅需通知秘書室小姐取報)其餘各單位均無須通知。

	17：00-19：00
	下班時段執行人員管制。

	18：00
	開啟大門口球型燈。

	晚班19：00-07：00(勤務時間)

	19：00-24：00
	協助訪客辦理會客手續。

	23：00
	關大門口球型燈。

	24：00
	關大廳照明燈，簡報室休息區燈，開檯燈及夜燈。

	24：00-07：00
	1、隨時注意大廳四周之狀況，如遇有任何異狀，需隨時處理，並登註於勤務日

   誌上，以便核查，交接時告知日班勤務人員。

2、23：00-06：00每隔15分鐘，需要在員工上班刷卡處刷卡壹次，未依以上時間刷卡者，每次罰款200元。。

	06：30
	1、關檯燈及夜燈，開大廳照明燈，簡報室休息區燈。

2、報紙整理並擺放整齊。

	注意事項
	1、大廳前之廣場盆栽需負責保管，如有毀損值班人員需負責賠償。

2、保管中控室KEY共為10支。

3、來賓證未換回(晚班值班人員需將前一日未換回之來賓證/訪客姓名、電話記

   載於勤務日誌內)，由日班值班人員負責連絡，並記載於勤務日誌。

4、例假日值班人員於值班時間內遇有重大事故，第一時間內需連絡組長及沈先

   生，(將發生之狀況記載於勤務日誌內)。

	交接項目
	警棍、6F磁卡、10F冷氣遙控器、各樓層KEY共20支、B3乒乓球桌網具

平面停車場鐵捲門遙控器、無線電對講機、充電座1個、電池(2、測溫器(2

抽水設備1組、B1電信室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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